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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布《内河航运工程水文规范》
(JTS 145-1-2011) 的公告

2011 年第 50 号

现发布《内河航运工程水文规范~ (以下简称《规范~)o 本《规范》为强制性行业标

准，编号为 JTS 145-1一2011 ，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内河航道与港口水文规范》

(JTJ 214-2000) 同时废止。
本《规范》第 3.0.3 条、第 4.4.2 条、第 4.4.3 条、第 5.2.1 条、第 5.2.2 条、第 5.2.4

条、第 5.2.5 条、第 5.2.6 条、第 5.2.9 条、第 5.2.10 条、第 5.3. 1 条、第 5.3.2 条和第

5.3.3条中的黑体字部分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本《规范》由交通运输部组织四川省交通运输厅交通勘察设计研究院和南京水利科

学研究院等单位编制完成，由交通运输部水运局负责管理和解释，由人民交通出版社出版

发行。

特此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

二0一一年八月二十九日



修订说明

修订说明

本规范是在《内河航道与港口水文规范~ (JTJ 214-2000) 的基础上，通过深入调查研

究，总结和吸收近年来我国内河航运T牛程建设中水文分析与计算的实践经验，经广泛征求

有关单位和专家的意见，并结合我国内河航运丁a程建设的现状和发展需要编制而成。主

要包括基本资料、设计水位、水流与泥沙、波浪与潮流等技术内容。

本规范的主编单位为四川省交通运输厅交通勘察设计研究院和南京水利科学研究

院，参加单位为黑龙江省航务勘察设计院、广东省航道局和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公路水运质

量监督站。

《内河航道与港口水文规范~(Jη214-2000) 白发布以来，为促进内河航道、港口和

通航建筑物工程的建设发展保证工程效果和提高综合效益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内河

航运工程建设技术水平和建设要求的提高，{内河航道与港口水文规范~ (JTJ 214-2000) 

已不能很好地适应内河航道、港口和通航建筑物工程建设的需要。为此，交通运输部水运

局组织四川省交通运输厅交通勘察设计研究院和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等单位对《内河航

道与港口水文规范~ (JTJ 214-2000) 进行修订。

本规范第 3.0.3 条、第 4.4.2 条、第 4.4.3 条、第 5.2.1 条、第 5.2.2 条、第 5.2.4 条、

第 5.2.5 条、第 5.2.6 条、第 5.2.9 条、第 5.2.10 条、第 5.3.1 条、第 5.3.2 条和第 5.3.3

条中的黑字部分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本规范共分 7 章和 7 个附录，并附条文说明。本规范编写组成员分工如下:

1 总则:晏建奇陈建华

2 术语:晏建奇陈建华

3 基本规定:晏建奇牟治忠

4 基本资料:晏建奇陈建华刘星曹民雄龚延庆

5 设计水位:张幸农晏建奇李家世曹民雄

6 水流与泥沙:曹民雄晏建奇陈建华张丰农蒋世春

7 波浪与潮流:贾良文杨明远张丰农曹民雄龚延庆

附录 A:晏建奇李家世杨明远

附录 B:贾良文晏建奇吴安江

附录 C:贾良文张丰农吴安江

附录 D:贾良文李家世吴安江

附录 E:贾良文李家世蒋世春

附录 F:张幸农曹民雄杨明远

附录 G:晏建奇陈建华

本规范于 2011 年 3 月 15 日通过部审，于 2011 年 8 月 29 日发布，自 2012 年 1 月 1 日

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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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由交通运输部水运局负责管理和解释。请各有关单位在执行过程中，将发现

的问题和意见及时函告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 11 号，交通运输

部水运局技术管理处，邮编: 100736) 和本规范管理组(地址:四川省成都市太升北路 35

号，四川省交通运输厅交通勘察设计研究院，邮编 :610017) ，以便再修订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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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1 为统→内河航运工程水文分析与计算的技术要求，保证成果质量，制定本规范。

1. 0.2 本规范适用于天然河流、湖泊、水库、运河和通航渠道等内河航道、通航建筑物、港

口工程的水文分析与计算。国际河流的内河航道、通航建筑物、港口工程，可参照执行。

1. O. 3 内河航运工程水文分析与计算除应符合本规范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

标准的规定。



内河航运工程水文规范(JTS 145-1--2011 ) 

2 术语

2.0.1 综合历时曲线 synthetic duration cu凹e

某一水文要素在其多年资料按序排列后大于等于不同定值的累积时间曲线O

2.0.2 重现期 recurrence interval 

大于等于或小于等于一定量级的水文要素值出现一次的平均间隔年数。

2.0.3 保证率 reliability 

某一水文要素在其统计系列中大于等于不同定值的历时百分数O

2.0.4 累积频率 cun皿I日nn

大于等于或小于等于一定量级的水文要素值出现的可能性的量度O

2.0.5 泥沙颗粒级配 sediment grain- size dist出ution

每一粒径组泥沙在给定的沙样中所占的质量百分数。

2.0.6 代表性 representati veness 

选用资料系列的统计特性反映总体统计特性的程度O

2.0.7 一致性 consistency 

反映形成资料系列的基本条件的相同程度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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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水文分析与计算的内容应根据工程需要确定，宜包括下列方面:

(1)基本资料的收集、观测、整理及统计分析;

(2) 设计水位、流量的分析计算与确定;

(3)水流、泥沙运动特性分析;

(4) 波浪特性及分析计算;

(5) 潮沙、潮流特性及分析计算;

(6) 其他水文要素的分析计算;

(7) 人类活动影响的调查分析。

3 基本规定

3.0.2 水文分析与计算应以t程河段及上下游的水文站、专用站观测资料为主要依据。

3.0.3 收集的水文资料系列应查明其来源、精度、人类活动的影晌和存在问题，采用系列

应满足可靠性、一致性和代表性的要求O

3.0.4 工程河段缺乏实测水文资料时，应根据工程情况及时开展水文观测和水文调查。

3.0.5 水文分析与计算成果店进行合理性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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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本资料

4.1 一般规定

4. 1. 1 内河航道、通航建筑物和港口工程水文分析与计算所需的基本资料，应根据河流

特性、工程类别、建设规模和不同阶段的要求确定。

4. 1. 2 基本资料应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1)流域概况、河流地貌特征及河道地形等;

(2) 水位、流量、流速、流向、流态、比降和水流流迹线等;

(3) 含沙量、输沙率、颗粒级配与河床质组成;

(4) 潮沙、潮流、波浪的特征值;

(5) 水温、水体含盐度、冰凌;

(6) 降水、雾、风速、风向等。

4. 1. 3 工程所在地元水文站时，采用上下游邻近水文站的观测资料，应通过相关分析取

得工程所需的资料。对无资料的地区和河段，应根据工程需要进行调查和设立专用站进

行观测取得资料。

4.2 水文、气象、冰情调查

4.2.1 水文资料调查与收集应符合下列规定。

4.2. 1. 1 水位资料的调查与收集应包括下列内容:

(1)丁牛程河段及上下游水文站或专用站历年逐日平均水位和特征水位，计算分析要

求的瞬时水位过程观测资料，模拟研究要求的典型年水位过程线;

(2) T程河段及土下游河段已定的设计最高、最低通航水位，以及近期人类活动对其
影响的变化值;

(3)工程河段水位实测资料和历史洪、枯水调查资料;

(4) 基准面资料，同一水系的基准面换算成统一的基准面。

4.2. 1. 2 流量资料的调查与收集应包括下列内容:

(l )T程河段及上下游水文站或专用站历年逐日平均流量和特征流量，计算分析要

求的瞬时流量过程资料，模拟研究要求的典型年流量过程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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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程河段及上下游水文站或专用站已定的设计最大、最小通航流量;

(3) 工程河段及土下游水文站或专用站近年的水位一流量关系资料;

(4) 工程河段实测流量资料。

4.2. 1. 3 泥沙资料的调查与收集应包括下列内容:



4 基本资料

(1)工程河段及上下游水文站或专用站典型年悬移质泥沙的逐日含沙量和输沙率、

颗粒级配和历年各特征值的统计、分析资料;

(2)工程河段及上下游水文站或专用站典型年洪、中、枯水期推移质的输沙率、输沙

量、颗粒级配，以及与之相应的流量、水深、流速、比降等;

(3)T程河段实测泥沙资料。

4.2. 1. 4 当丁伞程河段与水文站之间有较大的支流汇入时，应调查、收集支流相应的水

位、流量和泥沙资料等。

4.2. 1. 5 潮沙、潮流、波浪资料的调查与收集应包括下列内容:

(1)工程河段及上下游水文站或专用站的潮位、潮流过程和统计分析的潮沙特征值;

(2) 工程河段及上下游邻近水域的波高、波周期、波向分布及波浪爬高资料;

(3) 工程河段及上下游邻近水域的船行波资料及相应的航道断面尺度、船型、航速和

航迹线等资料。

4.2. 1. 6 洪、枯水调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1)洪、枯水痕迹调查的调查记录，记录被访人姓名、年龄、痕迹位置，并判明其可靠

程度;

(2) 洪、枯水痕迹调查测量后，进行比降计算，进一步判明调查的洪、枯水痕迹的可靠

程度;

(3) 调查收集河道地形图和河段糙率资料;

(4) 当地相关文献资料的收集等。

4.2.2 气象、水温和含盐度资料的调查与收集应包括下列内容:

(1)工程河段附近气象台、站历年降水、雾、气温、风速、风向及其统计分析资料;

(2) 工程河段或附近站点历年的水温或含盐度O

4.2.3 冰凌资料的调查与收集应包括下列内容:

(1)工程河段历年封冻期的初、终冰日期，最大冰厚和平均冰厚;

(2) 工程河段历年开河流冰期的起始日期，流冰冰块大小、速度，冰塞、冰坝发生的时

间、地点及规模;

(3) 下程河段历年的航运封河和开河日期;

(4) 与航运相关的人士破冰资料。

4.3 水文观测

4.3.1 水位观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4.3. 1. 1 水位观测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水位观测标准~ (GBJ 138) 和现行行业标准

《水运丁卒程测量规范~ (JTJ 203) 的有关规定。

4.3. 1. 2 T;f呈河段应根据工程需要和河型特征加设临时观测水尺。

4.3. 1. 3 有明显横比降的河段应在两岸的相应位置设立水尺，并进行同步观测。

4.3. 1. 4 枯水瞬时水面线观测应按附录 A 执行。其他水位的瞬时水面线观测可参照

附录 A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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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流量测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4.3.2.1 流量测验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河流流量测验标准~ (GB 50 l79) 和现行行业

标准《水运IiE呈测量规范~(JTJ203) 的有关规定。

4.3.2.2 测流断面应根据水流趋势和丁平呈需要布设O

4.3.3 水面流速、流向、流态和比降观测m符合下列规定。

4.3.3.1 水面流速、流向宜采用流速仪或浮标等进行观测，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水运工程测量规范~ (JTJ 203) 的有关规定。

4.3.3.2 碍航流态应根据工程的需要测定或描述，确定其位置及在不同水位时的形

态、强度与碍航程度。

4.3.3.3 纵、横比降与河心水面比降的观测方法和要求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水运工

程测量规范)) (JTJ 203) 的有关规定。

4.3.3.4 流迹线观测应采用浮标法，并应根据工程需要确定观测河段、范围及在观测

范围内的数量和分布。

4.3.4 泥沙观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4.3.4.1 以悬移质泥沙造床为主的河段，宜根据河床演变分析、模拟研究和工程设计

的要求，设置悬移质测验断面，测验悬移质的含沙量、颗粒级配及水温等。测验方法和操

作要求宜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河流悬移质泥沙测验规范~(GB 50159) 的有关规定。

4.3.4.2 以推移质泥沙造床为主的河段，可在丁，程河段上端选择适当的测验断面，对

不同水流条件下的单宽输沙率、颗粒级配的沿河宽分布等进行观测，奇明底沙输移带和强

度。测验方法和操作要求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河流推移质泥沙、床沙测验规范~ (SL 

43 )的有关规定。

4.3.4.3 细沙或含有细颗粒宽级配泥沙的河床质观测采样，可采用封闭型采样器;粘

性较大的河床质宜采用插入式采样器O

4.3.5 潮沙、潮流、波浪观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4.3.5.1 潮沙、潮流观测的范围及测点数量、位置应根据感潮河段的特点和工程需要

确定。观测方法和要求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海滨观测规范~ (GB/T 14914) 的有关规定。
4.3.5.2 波浪观测范围及测点数量、位置应根据工程需要确定。观测方法和要求应符

合现行国家标准《海滨观测规范~ (GB/T 14914) 的有关规定。
4.3.5.3 船行波观测应同时观测相应的航道断面尺度，船型、航速、航迹线及相应航道

底、侧面物质组成，航道坡度，岸滩植被等。

4.3.6 冰凌观测应根据工程需要和地区气候特征进行。观测方法和要求应符合现行行

业标准《河流冰凌观测规范~ (SL 59) 的有关规定。

4.4 资料整理及统计分析

4.4.1 采用工程河段上下游邻近水文站或专用站观测资料进行相关分析时，应符合下列

规定。

4.4. 1. 1 邻近水文站或专用站与工程所在地的天然条件应相近所建立的相关关系应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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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明确的成因关系，并应满足水文分析要求的精度。

4.4. 1. 2 水文资料系列的插补、延长宜采用线性相关。必要时可采用曲线相关，其曲

线变化处应有实测点据控制。

4.4.2 对收集的水文资料应进行可靠性检查，并应对其统计方法和精度、误差等进行合

理性检查O

4.4.3 当工程所在地的自然条件发生变化或人类活动对水文要素造成影晌时，应对不同

时间的水文资料进行同一条件下的一致性检查和处理。

4.4.4 水文特征值采用频率分析法计算时应按附录 B 执行。

4.4.5 水文要素采用相关分析法计算时应按附录 C 执行。

4.4.6 水文要素采用综合历时曲线法计算时应按附录 D 执行0

4.4.7 水文要素采用保证率频率法计算时应按附录 E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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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设计水位

5.1 一般规定

5. 1. 1 设计水位推求所依据的基本站水位、流量资料的取用应满足下列要求:

(1)当资料具有良好的一致性时，取近期连续资料系列，取用年限不短于 20 年;

(2) 当资料不具有良好的一致性时，根据其变化原因及发展趋势，确定代表性资料系

列的取用年限;

(3) 当所处河段水文条件受人类活动和自然因素影响发生明显变化时，通过分析研

究，选取变化后有代表性的资料。

5. 1. 2 基本站设计水位应采用水位系列进行推求;当基本站所处河段河床和水文条件出

现明显变化时，应采用流量系列统计分析确定设计流量，通过近期水位流量关系推求设计

水位，并与以水位系列推求的设计水位进行比较，综合分析确定设计水位。

5. 1. 3 工程河段设计水位可通过临时站水位与基本站水位相关分析确定;相关线的外

延，低水位部分不宜超过实测最低水位 30cm，高水位部分不宜超过实测和调查水位变幅

的 50% 0 航道工程各断面设计水位可采用瞬时水面线观测资料与临时站设计水位值按

附录 A 确定;水面比降平缓河段可采用平均比降内插法确定O

5. 1. 4 工程河段水文条件发生明显变化时，应通过论证研究，及时调整设计水位。

5.2 航道设计通航水位

5.2.1 天然河流设计最高通航水位的确定应符合下列规定O

5.2. 1. 1 不受潮沙影晌和潮沙影晌不明显的河段，设计最高通航水位应采用表 5.2.1

规定的各级洪水重现期的水位。

航道等级

洪水重现期(年)

航道设计最高通航水位的洪水重现期

1 -丽

20 

IV 、 V

10 

表 5.2.1

归、vn

5 

注:对III现高于设计最高通航水位历时很短的山区性河流， m级航道洪水重现期口j 采用 10 年 ;IV 和 V级航道可采

用 5 -3 年 ;VI 、VlI级航道口I采用 3 -2 年。特殊情况下口I通过论证确定。

5.2. 1. 2 潮沙影晌明显的河段，设计最高通航水位应采用年最高潮位重现期为 20 年

的潮位，按极值 I 型分布律计算确定。

5.2.2 天然河流设计最低通航水位的确定应符合下列规定O

5.2.2.1 不受潮沙影晌的河段，设计最低通航水位可采用综合历时曲线法计算确定，

其多年历时保证率应符合表 5.2.2-1 的规定;也可采用保证率频率法计算确定，其年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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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和重现期应符合表 5.2.2-2 的规定。

航道设计最低通航水位的多年历时保证率 表 5.2.2-1

航道等级

多年历时保证率(%)

I 、 H

二主 98

皿、 IV

98 -95 

V -Vll 

95 -90 

注:对特殊d情况下山民性河流V- VlI级航道，通过论证日J适当调整多年历时保证率。

航道设计最低通航水位的年保证率和重现期

航道等级

年保证率(%)

重现期(年)

川
一
…
÷
川

W

一
何
一4

皿
一
"
7
5

表 5.2.2-2

V -Vll 

95 -90 

4 -2 

5.2.2.2 受潮沙影响的河段，设计最低通航水位可采用低潮累积频率法计算确定，其

低潮累积频率应符合表 5.2.2-3 的规定。

5.2.2.3 受潮沙影响的河段乘潮潮位的统计计算方法可按现行行业标准《海港水文

规范~(Jη213) 的有关规定执行。

航道设计最低通航水位的低潮累积频率 表 5.2.2-3

航道等级 常年潮流段 季节性潮流段 常年径流段

I 、 E 二"， 90% 90% -95% 三"， 98%

皿、 IV 90% 90% -95% 959毛 -989毛

V- VlI 909毛 909毛 90% -959毛

5.2.3 河网地区天然航道设计通航水位的确定除应符合第 5.2.1 条和第 5.2.2 条的规

定外，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5.2.3.1 设闸航道设计通航水位应根据综合利用的要求确定。

5.2.3.2 运输特别繁忙的航道设计通航水位可按 I 级航道的规定确定。

5.2.4 湖泊航道设计通航水位，应按第 5.2.1 条和第 5.2.2 条规定并结合堤防、凤浪等

情况综合分析确定。河湖两相湖区航道设计最低通航水位应按第 5.2.2 条规定确定。

5.2.5 运河设计iM航水位的确定应符合下列规定O

5.2.5.1 开敞运河设计通航水位应按第 5.2.1 条和第 5.2.2 条的规定确定。设闸运

河设计通航水位，应根据综合利用的要求并结合第 5.2.1 条和第 5.2.2 条的有关规定

确定。

5.2.5.2 运输特别繁忙的运河设计通航水位可按 I 级航道的规定确定。

5.2.6 综合利用的通航渠道设计通航水位的确定应符合下列规定O

5.2.6.1 设计最高通航水位，灌溉渠道应采用最大灌溉流量时的相应水位;排涝渠道

应采用设计最大排涝流量时的相应水位·排洪渠道应采用设计最大排洪流量时的相应水

位和按第 5.2.1 条规定的洪水重现期计算的水位中的高值;引水渠道应采用设计最大引

水流量时的相应水位。

5.2.6.2 设计最低通航水位应根据综合利用的要求并结合第 5.2.2 条的规定确定。

5.2.7 枢纽上游河段设计通航水位的确定应符合下列规定O

5.2.7.1 设计最高通航水位应采用表 5.2.1 规定的重现期洪水与相应的汛期坝前水

位组合，并采用坝前正常蓄水位或设计挡水位与相应的各级人库流量组合，得出多组回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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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线，取其上包络线作为沿程各点的设计最高通航水位，并应计入河床可能淤积引起的水

位抬高值。

5.2.7.2 设计最低通航水位应采用第 5.2.2 条规定保证率的人库流量与相应的坝前

消落水位组合，并采用坝前死水位或最低运行水位与相应的各级人库流量组合，得出多组

回水曲线，取其下包络线作为沿程各点的设计最低通航水位，并应计人河床冲淤可能引起

的水位变化值O

5.2.8 枢纽下游河段设计通航水位的确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5.2.8.1 设计最高通航水位应按第 5.2.1 条规定的洪水重现期，分析选定设计流量，

并考虑枢纽运行对该河段航道的影响推算确定O

5.2.8.2 设计最低通航水位应按第 5.2.2 条规定的保证率，分析选定设计流量，并考

虑河床下切和电站日调节的影响推算确定，下游有梯级衔接时应按第 5.2.7 条执行。

5.2.9 枢纽上下游河段设计通航水位应结合枢纽运行后的实测资料进行必要的验证和

调整。

5.2.10 封冻河流和湖泊的设计通航水位应按第 5.2.1 条和第 5.2.2 条的规定确定，其

通航期应以全年总天数减去封冻和流冰停航的天数计算。

5.3 枢纽通航建筑物上下游设计通航水位

5.3.1 综合利用的水利枢纽应按改善通航条件、提高通航能力和发挥综合开发效益的原

则确定通航水位。枢纽瞬时下泄流量不应小于原天然河流设计最低通航水位时的流量O

5.3.2 枢纽通航建筑物上游设计通航水位的确定应符合下列规定O

5.3.2.1 设计最高通航水位应采用枢纽正常蓄水位、设计挡水位和按表 5.3.1 规定的

洪水重现期计算的水位中的高值O 当预计枢纽正式运行后正常蓄水位有提高时，应计入

提高值;当泥沙淤积将影晌水位时，应计入泥沙淤积引起的水位抬高值O

通航建筑物设计最高通航水位的洪水重现期 表 5.3.1

通航建筑物级别

洪水重现期(年)

I 、 E

100 - 20 

皿、 IV

20 -10 

V -Vll 

10 -5 

注:①对 11\现高于设计最高通航水位历时很短的山仄性河流 ， N级和 V级通航建筑物洪水重现期口j 采用 5 - 3 年，

VI级和W级通航建筑物可采用 3 -2 年;

②平原、地仄运输繁忙的V- VJ[级通航建筑物设计最高通航水位，洪水重现期国J采用 20 -10 年;

③山仄中小型通航建筑物经论证允许溢洪的，其上游设计最高通航水位，口l 根据具体情况通过论证确定，但不

应低于通航建筑物修建前的通航标准O

5.3.2.2 设计最低通航水位应采用枢纽水库死水位和最低运行水位中的低值O

5.3.2.3 当通航建筑物与其他挡水建筑物不在同一挡水前沿时，通航水位应根据枢纽

布置作相应调整。

5.3.3 枢纽通航建筑物下游设计通航水位的确定应符合下列规定O

5.3.3.1 设计最高通航水位应采用按表 5.3.1 规定的重现期计算的流量经枢纽下泄

所对应的最高水位。当枢纽下游有梯级衔接时，应采用下一梯级的上游设计最高通航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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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并计入动库容的水位抬高值O

5.3.3.2 设计最低通航水位应采用第 5.3.1 条规定的枢纽瞬时最小下泄流量对应的水

位，并计入河床下切和电站日调节等因素引起的水位变化值O 当枢纽下游有梯级衔接时，

应采用下一梯级的上游设计最低通航水位时田水到本枢纽通航建筑物下游的相应水位。

5.3.4 感潮河段通航建筑物设计通航水位的确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5.3.4.1 上游设计最高通航水位的确定应按第 5.3.2 条的规定执行，并计入蓄水灌

溉、防洪排涝和防盐碱等因素的影响值;下游设计最高通航水位的确定应按第 5.3.3.1 款

的规定执行，并应计人上游洪水与下游大潮或风暴潮遭遇、建闸后潮波变形及泥沙淤积等

因素的影响值。

5.3.4.2 上游设计最低通航水位的确定应按第 5.3.2 条的规定执行，并计入土游工农

业及城镇用水、防盐碱和开通闸运行等因素的影响值;下游设计最低通航水位的确定应按

第 5.3.3.2 款的规定执行，并计入建闸后潮波变形、风浪引起的水面下降值。

5.3.5 河湖交汇处通航建筑物设计通航水位的确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5.3.5.1 临河端设计最高通航水位的确定应按第 5.3.2 条的规定执行，并计入其他支

流水位变化的影响值;临湖端设计最高通航水位的确定应按第 5.2.4 条的规定执行，并应

计人湖区风浪、泥沙淤积和防洪等因素的影响值。

5.3.5.2 临河端设计最低通航水位的确定应按第 5.3.3 条的规定执行，并计入工农业

及城镇用水、航道整治等引起河流的水位下降值;临湖端的设计最低通航水位的确定应按

第 5.2.4 条的规定执行，并应计入湖区风浪引起的水位下降值。

5.3.6 运河通航建筑物上、下游设计通航水位的确定应按第 5.3.2 条和第 5.3.3 条的规

定执行，并计入运河调水、补水和排涝等因素的影响值。

5.4 港口设计水位

5.4.1 平原河流、河网地区和山区河流港口码头设计水位的确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5.4. 1. 1 设计高水位应按表 5.4.1-1 规定的标准，采用频率法或综合历时曲线法计算

确定。

平原河流、河网地区和山区河流码头设计高水位的重现期和多年历时保证率 表 5.4.1-1

山 反河流

码头受淹损失类别
平原河流和河网地区

斜坡式、直立式码头
分级直立式码头

高水级 低水级

重现期(年) 多年J)j时保证率(% ) 

50 20 0.5 

20 10 10 -30 

10 5 2 

注:①码头受淹损失分类:一类是指码头受淹将造成生产、货物及设备重大损失的码头，二类是指码头受淹将造成

生产、货物及设备一定损失的码头，三气类是指码头受淹将造成生产、货物及设备较小损失的码头;

②对出现高于码头设计高水位历时很短的山区斜坡式码头和直立式码头，经论证后，其码头设ìt-高水位可适吁降低;

③多年历时保证率可采用综合历时曲线法计算，其计算按附录 D 规定执行。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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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1. 2 设计低水位应与所在航道的设计最低通航水位相一致，并应按表 5.4.1-2 规

定的标准，采用综合历时曲线法计算确定。

平原河流、河网地区和山区河流码头设计低水位的多年历时保证率表 5.4.1-2

设计船型吨级 DWT( t) 

多年历时保证率(% ) 

100 罢王 DWT <500

95 -90 

500<三 DWT~1000

98 -95 

注:运输特别繁忙的河网地区码头设计低水位多年历时保证率不小于 98% 们

5.4.2 感潮河段港口码头设计水位的确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DWT> 1000 

~98 

5.4.2.1 潮沙影响不明显的感潮河段码头设计高水位应按表 5.4.1-1 中平原河流、河

网地区的重现期计算确定;潮沙影响明显的河段码头设计高水位可按现行行业标准《海

港水文规范~ (JTJ 213) 的有关规定确定。

5.4.2.2 潮沙影响不明显的感潮河段码头设计低水位应按表 5.4.1-2 的规定确定;潮

沙影响明显的感潮河段码头设计低水位可按现行行业标准《海港水文规范~(JTJ213) 的

规定采用低潮累积频率 90% 的潮位。

5.4.3 湖区港口码头设计高水位应根据所处河流及码头受淹损失类型，按表 5.4.1-1 的

规定确定;设计低水位应按表 5.4.1-2 的规定确定。

5.4.4 运河和通航渠道港口码头设计高水位应根据综合利用的要求并结合表 5.4.1-1

的有关规定确定;设计低水位应考虑航道远期规划，根据综合利用的要求并结合表

5.4.1-2的有关规定确定。

5.4.5 枢纽上下游河段港口码头设计水位的确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5.4.5.1 枢纽上游河段港口码头设计高水位可根据枢纽坝前正常蓄水位或设计挡水

位时的沿程回水曲线确定，并应计入河床可能淤积引起的水位抬高值，当该值低于按表

5.4.1-1 确定的数值时，应按表 5.4.1-1 的规定确定;枢纽下游河段港口码头设计高水位

可按表 5.4.1-1 确定并应考虑枢纽运行时对河段的冲淤影响。

5.4.5.2 枢纽上下游河段港口码头设计低水位宜取其所在河段航道的设计最低通航

水位。

5.4.6 封冻河流港口码头设计水位可视所处河流类型、码头受淹损失类别和枢纽运行情

况，根据第 5.4.1 条~第 5.4.4 条的规定确定。计算多年历时保证率时通航期应以全年

总天数减去封冻和流冰的天数O

5.4.7 港口码头下游滩险整治导致码头前沿水面下降时，确定设计低水位应考虑水面下

降的影响。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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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水流与泥沙

6.1 一般规定

6. 1. 1 水流、泥沙资料的收集和观测除应符合第 4 章的规定外，尚应根据工程不同阶段

要求进行补充。补充的主要内容应包括洪、中、枯不同水位条件下的水流流速、流向、比

降、流态和水体含沙量、颗粒级配等。

6. 1. 2 水沙条件简单的航运工程的水流条件及泥沙淤积分析宜采用类比或经验分析方

法，水沙条件复杂时应采用模拟研究方法。

6. 1. 3 水沙条件复杂的工程河段应进行施丁今期水文监测，其内容应根据工程要求确定。

6.2 水流

6.2.1 航道水流资料的收集和观测，除应符合第 4 章有关规定外，还应符合下列规定。

6.2. 1. 1 山区河流应根据滩型和工程设计要求补充下列资料:

(1)汉道滩险洪、中、枯水期的分流比及进出口处横流的流速、流向和横比降;

(2) 弯道滩险洪、中、枯水期的纵比降、横比降、水流顶冲点位置和不良流态。

6.2. 1. 2 平原河流应根据河段类型和工程设计‘要求补充下列资料:

(1)顺直微弯河段的洪、中、枯水期深~~l.线，比降，表面流速、流向;

(2) 弯曲河段的水面纵比降、横比降，动力轴线和水流顶冲点位置;

(3) 分汉河段的各汉流量，进出口两侧水位，横流流速和流向，分流点和汇流点位置。

6.2. 1. 3 特殊河段应分别补充下列资料:

(1)运河与河网航道调度运行中的水位、流速等资料;

(2) 支流河口交汇区的干支流不同水情的水位、流速、流向及来水来沙资料;

(3)桥渡影响河段的表面流速、流态与表面流迹线资料，拟建跨河建筑物附近临时水

位站的观测资料;

(4) 大型取补水工程影响河段口门附近的水位、流量、表面流速和流向、涡旋、横流

资料;

(5)枢纽影响河段的水库非平水段水位、与河床大断面同步的流量;枢纽下游河段的

河床下切区范围内沿程各水位站的中、低水位，与河床大断面同步的流量;枢纽下游附近

泄水波特性，枢纽下泄流量过程线和枢纽上、下游水位。

6.2.2 航道水流资料的整理与分析，应符合下列规定。

6.2.2.1 山区河流的资料整理分析应包括下列内容:

(1)绘制水位一流量、水位一比降、水位一流速关系曲线;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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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绘制表面流速、流向和不良流态位置图。

6.2.2.2 平原河流的资料整理分析应包括下列内容:

(1)顺直微弯河段，绘制洪、中、枯水期的表面流速、流向图，深1sL线、水面线变化图;

绘制浅区水深与水位的关系曲线;当横向水面高程有明显差异时，绘制横比降与水位的关

系曲线;

(2) 弯曲河段，绘制洪、中、枯水期的纵比降图和横比降图·绘制表面流速、流向以及

水流顶冲点变动范围与动力轴线变化图;

(3) 分汉河段，根据各汉实测流量计算各汉道的分流比;绘制洪、中、枯水期的分流比

与水位或流量的关系曲线·绘制通航汉道进出口流速、流向图。

6.2.2.3 特殊河段的资料整理分析应包括下列内容:

(1)运河和河网航道，绘制来水来沙过程线，分析浅区淤积范围及淤积速率与来水来

沙的关系，并预测可能出浅的时间，分析船行波对护坡稳定的影响;

(2) 支流河口交汇区，绘制干支流不同水情遭遇时的表面流速、流向图及动力轴线交

汇图;分析通常和最不利的交汇情况，并根据不同水情遭遇时的水流资料，分析干流与支

流滩势变化情况;

(3) 桥渡影响河段，绘制通航期内不同水情的表面流速、流态图与表面流迹线和船舶

代表航线，并分析其对船舶安全航行的影响;

(的大型取补水工程河段，绘制枯水期最大取、补水量时的水面线、表面流速、流向、

涡旋和横流图，分析其对船舶安全航行的影响;

(5) 河湖两相航道，分析枯水期水域变化和不同水位时的水流流路变化及其对航道

冲淤的影响;

(6)水库非常年平水段及枢纽下游河床下切影响河段，根据水位站的低水位资料推

求各站大于或等于设计最小通航流量相应的最低水位，并连成水位下包络线;对大断面观

测资料及来水来沙条件进行分析，绘制水库变动回水区纵剖面变化图，预测变动回水区淤

积发展变化的趋势;进行枢纽下游同流量下大断面的水位对比，预测河床下切引起的水位

降落及河床变化趋势，分析泄水波对船舶安全航行的影响。

6.2.3 航道工程施工期及保修期，应根据需要进行工程观测与分析，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6.2.3.1 山区河流滩险应分析工程对上游临近滩段的影响。

6.2.3.2 平原河流的工程观测与分析应满足下列要求:

(1)进行筑坝整治的滩群，在滩段及其上、下游的适当位置设置临时水位站观测水

位、坝头冲刷坑的变化，并与工程前的资料作同流量条件下的对比，分析整治工程对各级

水位的影响;

(2) 大型疏泼士程在滩头设置临时水位站观测枯水水位，并分析疏泼引起水位降落

及其对上游航道与浅滩的影响O

6.2.4 通航建筑物水流资料的收集和观测，应根据工程需要补充下列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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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航建筑物引航道及其口门区和连接段航道的流速、流向、流态;

(2) 洪、中、枯水期主流河道特征水面线及断面流速分布图;



(3) 通航建筑物上、下游水位流量关系;

(4) 通航建筑物输水系统灌、泄水流量过程线;

(5)枢纽的泄水流量过程线 O

6 水流与泥沙

6.2.5 通航建筑物上、下游引航道及其口门区的通航水流条件，应满足现行行业标准

《船闸总体设计规范~ (JTJ 305) 的有关规定。
6.2.6 港口水域水流资料的收集和观测，应根据河段特性和工程要求补充下列资料:

(1)邻近港区的弯道、汉道、矶头河段水流运动特征;

(2) 码头前沿表面流迹线;

(3)挖人式港池口门附近流速和流向分布、回流形态和强度;

(4) 枢纽运行方式及泄水过程;

(5) 临河、跨河建筑物对邻近港口水流运动的影响;

(6) 封冻河流冰凌对建筑物、岸坡影响的范围和程度。

6.2.7 港口水域特征流速、流向与流态，可根据实测资料或模拟方法推求，并应包括下列

内容:

(1)山区河流港口建筑物前沿水域历年最大流速和码头前沿垂线 t最大流速与

流向;

(2)平原河流港口建筑物前沿水域洪、中、枯水期的最大流速和码头前沿最大表面流

速与流向;

(3) 潮沙影响明显的感潮河段港口建筑物前沿水域涨、落潮流速值和码头前沿涨、落

潮方向的最大表面流速和垂线平均流速:

(4) 受枢纽运行方式影响的下游港口的最大波动流速;

(5) 歪船码头周围，斜坡式码头迎、背水面，高桩码头两侧，重力式码头前沿和两侧，

挖人式港池口门等处的回流范围、形态和强度;

(6) 码头前沿、回旋水域、锚地、进出港航道、挖人式港池口门外等处产生的横流范围

和强度;

(7) 洪水涨、落引起的主流区和副流区位置变化，潮沙过程引起的往复流流路变化，

枢纽调节引起下游的水流波动变化。

6.2.8 港口工程对所在河段水流的影响，按工程占河道过水面积的比例、建筑物与主流

区的距离，可分别采用下列方法进行分析:

(1)有同类河流和已建的类似港口工程时，采用类比方法:

(2) 河势相对稳定、士程结构简单的港口，采用分析计算方法;

(3) 水流、泥沙条件复杂的港口，采用模拟方法，按现行行业标准《内河航道与港口水

流泥沙模拟技术规程~ (JTJ/T 232 )的有关规定执行。

6.3 泥沙

6.3.1 航道泥沙资料的收集和观测应与水流资料同步进行，除符合第 4 章的规定外，还

应补充下列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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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山区河流溪口滩险的溪沟沙石储量及组成、溪口冲积扇的尺度和物质组成;

(2) 平原河流河段的含沙量、推移质输沙率和河床质组成;

(3)感潮河段汇潮区的悬移质含沙量和河床质组成，出现浮泥的河段收集浮泥的容

重、粒径资料并观测其范围、厚度及运动状况;

(4) 大型取补水丁.程影响河段及口门附近、支流河口、湖区航道、库区航道等特殊河

段的悬移质含沙量及其组成，以及河床质组成0

6.3.2 航道泥沙资料的整理与分析应结合水流资料进行，并应满足下列要求:

(1)山区河流根据溪沟水文、地质、溪口冲积扇调查资料，分析溪口滩险的沙石来量

和变化趋势;绘制推移质输沙率与相应水力因素的关系曲线及其颗粒级配曲线;

(2)平原河流绘制悬移质、推移质颗粒级配曲线;分汉河段根据各汉实测含沙量计算

各汉道的分沙比，绘制分沙比与水位或流量的关系曲线;

(3)感潮河段分析泥沙絮凝、浮泥形成的条件及其对航道的影响，分析河口拦门沙的

潮流、泥沙运动特性和浅滩的成因及其对航道的影响;

(4) 湖区航道分析强风波、常风波掀沙对航道的影响;

(5) 根据工程河段泥沙运动特征和下程要求，分析推移质泥沙的起动流速和止动流

速、悬移质泥沙的扬动流速和沉降速度。

6.3.3 通航建筑物泥沙资料的收集和观测，应根据工程要求，补充下列资料:

(1)通航建筑物引航道及其口门区和连接段航道的悬移质含沙量、颗粒级配，淤积地

形和淤积物颗粒级配;

(2) 枢纽下游河床质组成及地质条件。

6.3.4 通航建筑物闸室和上、下游引航道及口门区和连接段航道中的泥沙淤积量和分布

特征，应根据流场、含沙量分布、河床地形和通航建筑物布置型式、运行方式等进行分析和

预测 O 分析和预测应包括下列内容:

(1)对引航道口门区的回流淤积，在分析回流范围、强度和挟沙力的基础上，预测泥

沙淤积量和分布特征，对处于感潮河段的引航道口门区，增加分析回流淤积的产生条件和

持续时间;

(2)对引航道内的异重流淤积，在分析异重流形成条件、运动形态和潜入距离的基础

上，预测泥沙淤积量和分布特征;

(3) 对引航道及口门区的缓流或往复流淤积，在分析缓流或往复流产生形式、流场和

挟沙力的基础上，预测泥沙淤积量和分布特征;

(4) 对处于弯道凸岸的号|航道口门区和连接段航道的泥沙淤积，在分析弯道横向环

流特征和挟沙力的基础上，预测泥沙淤积量和分布特征;

(5)对闸室的局部泥沙淤积，分析输水系统灌泄水的型式、灌泄水过程及其所形成的

局部流态，预测泥沙淤积量和分布特征。

6.3.5 枢纽下游河床冲刷的速率、量值及其对连接段航道的影响，应根据枢纽调度运行

方式和下游河床地质条件，采用模拟方法确定0

6.3.6 港口水域泥沙资料的收集和观测，应根据河段特性和工程要求，补充以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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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冲积性河流推移质输沙带分布;

(2) 感潮河段浮泥的容重、粒径、厚度和范围;

(3) 挖人式港池口门区域含沙量分布;

(4) 临河、跨河建筑物对邻近港口泥沙运动的影响。

6 水流与泥沙

6.3.7 港口工程应根据河段泥沙运动特征和丁不呈要求，分析下列特征流速:

(1)推移质泥沙的起动流速和止动流速;

(2) 悬移质泥沙的扬动流速和沉降速度;

(3) 浮泥的运动速度。

6.3.8 港口工程应根据港口水域的岸线、水深、滩槽和输沙带的变化结合来水来沙条件

和水流、泥沙运动特性，分析港口水域的冲淤强度、原因和趋势，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6.3.8.1 泥沙运动特'性应进行下列分析:

(1)来水来沙条件及泥沙颗粒级配;

(2) 港口水域河床质的平面分布及年内变化;

(3) 水流挟沙力和推移质输沙率的计算与分析;

(4) 絮凝、浮泥的生成条件及变化、运动过程;

(5)挖人式港池的异重流和口门回流区泥沙运动。

6.3.8.2 河床冲淤应进行下列分析:

(1)河床冲淤地形的年内和年际变化;

(2) 水流、泥沙运动特性对河床冲淤变化的影响;

(3) 工程实施后港口水域水流、泥沙运动的变化和河床冲淤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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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波浪与潮流

7.1 一般规定

7. 1. 1 湖泊、水库和水域开阔的天然河流港口的波浪分析与计算应收集工程所在地的

波浪资料和气象台、站的风资料，并考虑风速、风区和水深等自然条件的影响。水流流速

较大时，宜考虑波浪与水流的相互作用。

7. 1. 2 对船行波岸边最大波高大于等于 30cm 的河段，应收集航道断面尺度、船型、航速

和航迹线等资料，有条件时应收集船行波、波浪爬高等特征值。

7. 1. 3 感潮河段应收集风暴潮、台风浪的特征值，必要时应分析确定风暴潮与台风浪的

发生频率及强度等级。

7. 1. 4 感潮河段应收集工程河段的潮流特性、涨落潮流路、汇潮点和滞流点等资料。

7. 1. 5 工程区域的波浪、潮流、船行波资料缺乏时，应进行现场观测。

7.2 波浪

7.2.1 内河港口工程设计波浪重现期和设计波高波列累积频率的确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7.2. 1. 1 在进行建筑物强度、稳定性计算时设计波浪的重现期应根据建筑物受淹损

失的类别、结构型式等因素确定，并应按现行行业标准《海港水文规范~(Jη213 )的有关

规定执行。

7.2. 1. 2 设计波高的波列累积频率应根据建筑物的结构型式和部位，按现行行业标准

《海港水文规范~(JTJ213) 的有关规定执行。

7.2.2 校核港域平稳的设计波浪的重现期应根据使用要求确定，但不宜大于 2 年，波高

的累积频率可采用 4%0

7.2.3 湖泊、水库和水域开阔的天然河流港口的风浪要素计算应满足下列要求:

(1)用风资料推算波浪要素时按附录 F 执行;

(2) 用实测波浪资料推算波浪要素时，按现行行业标准《海港水文规范~ (JTJ 213) 的

有关规定执行。

7.2.4 风直接作用下，波浪在建筑物上的爬高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7.2.4.1 正向来波在单一斜坡上的波浪爬高计算应按附录 F 执行。

7.2.4.2 波浪爬高计算的累积频率应按建筑物受淹损失的类别确定。不允许越浪的

港口建筑物，爬高累积频率宜取 2% ;允许越浪的港口建筑物，爬高累积频率宜取 13% 0 

7.2.4.3 当来波的波向线与岸线的法线呈夹角时，波浪爬高应乘以折减系数。当岸坡

坡率大于等于 1 时，折减系数应按表 7.2.4 确定。



7 波浪与潮流

折;咸系数 Kβ 表 7.2.4

β( 0 ) 运 15 20 30 40 50 60 

K β 0.96 0.92 0.87 0.82 O. 76 

注 :β 为波向线与岸线法线的夹角。

7.2.5 一、二类港口建筑物和断面形状复杂的护岸，其波浪爬高值宜通过模拟方法确定。

7.2.6 当内河港口设计中需考虑风塞水面高度时风率水面高度的计算可按附录 F

执行。

7.2.7 通航建筑物的波浪分析应根据丁不呈类别与等级、设计船型与船队、闸门类型等进

行，并确定波高限值。波浪分析与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7.2.7.1 通航建筑物上游引航道口门区和连接段航道应考虑风浪的影响，风浪波高计

算可按附录 F 执行;下游引航道口门区和连接段航道应考虑枢纽泄水波的影响，且宜采

用模拟方法确定O

7.2.7.2 河湖交汇处的通航建筑物临湖端引航道口门区应考虑风浪的影响，风浪波高

计算可按附录 F 执行。

7.2.7.3 两级通航建筑物间的中间渠道应考虑通航建筑物输水系统灌、泄水时产生的

涌浪影响O

7.3 潮流

7.3.1 潮流特征值应根据现场实测资料经分析后确定。对于工程实施后的潮流状况，根

据丁程需要可采用数值模拟或物理模型试验等方法预测O

7.3.2 潮流观测及观测资料的整理分析、潮流特征值的计算应按现行行业标准《海港水

文规范~(J刀 213) 的有关规定执行。

7.3.3 感潮河段应分析潮区界、潮流界和咸水界的位置及其季节变动范围，必要时应通

过实测资料分析确定。对于受人类活动影响明显的感潮河段应分析潮区界、潮流界和咸

水界的历史变化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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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枯水设计水面线的推算

A.O.l 枯水设计水面线的推算应在工程河段设立临时水位观测站和枯水瞬时水面线观

测的基础上进行。

A.0.2 临时水位观测站的布设和水位观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A.0.2.1 T程河段起始点必须布设临时水位站，根据河段的长短和有元支流、汉道、

分汇流等情况应进行加密布设O

A. O. 2. 2 临时水位站的水位观测的时间长短和日观测次数，宜根据与水文站水位进

行相关需要而定。

A.0.3 枯水瞬时水面线观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A. O. 3.1 在工程河段沿线应布设瞬时水位观测点。在跌水的上下方、滩头滩尾、洲头

附|尾、边滩、弯道凸岸及凹岸等水面发生明显转折处必须加设观测点，水位点应避开回流、

泡水。

A. O. 3. 2 瞬时水面线观测应选择河道水位变化比较平稳的枯水期，宜在基本水文站

设计水位 -0.2 - +0.5m 间进行。

A. O. 3. 3 观测河段上的各水尺瞬时水位观测应同步进行，并应选择在无风天气。

A.0.3.4 观测河段位于枢纽下游时，瞬时水位的观测应在枢纽下泄流量、水位较稳定

时进行。

A.0.4 枯水设计水面线推算应符合下列规定O

A. O. 4.1 工程河段瞬时水面线观测前，应在其上下游设立临时水位站进行水位观测，

并与其上下游水文站进行水位相关，推求其设计水位。

A. O. 4. 2 各观测点的设计水位改正值可按式(A. O. 4-1) 或式(A.0.4-2) 推算。

AZ 卜 - ð.Zτ 
AZ=AZ l-l r(Z l-Z中) (A.0.4-1) 

L ZL - Z r ,- j - 't' 

AZ I - ð.Zτ 
ð.Zx = ð.Z下+ 71 7r(Z中一 Z下) (A.0.4-2) 

I 下

式中 ð.Zx 一一所求观测点水位的改正值;
ð.Z上、 ð.Z下一一分别为所求观测点上下游临时水位观测值设计水位改正值;

Zj 宁、 Z下一一分别为所求观测点上下游临时水位观测站瞬时水位;

Z中一一所求观测点的瞬时水位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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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频率分析法

B.O.l 采用频率分析法推求水文要素指定的频率或重现期特征值时，频率小于 50% 的

高值重现期和频率大于 50% 的低值重现期应分别按式(B. O.l- l)和式(B. 0.1-2) 计算。

•DE 

l
-
D
Z
1一
-

R= 
Tt 

R 
Tt 

、
、
，
，
/

11 ‘ .. 
A 

QV DU 
/
，
，
、
、
、

(B.0.1-2) 

式中 P一一水文要素频率;

TR 一一水文要素重现期(年)。
B.0.2 频率分析可采用图解适线法宜按下列步骤进行:

(1)将水文特征值系列依数值大小排列成递减序列，根据经验频率公式计算确定逐

项数值的频率;

(2)将逐项数值和频率点绘在黑森(A. Hazen) 几率格纸上，绘制频率曲线;

(3) 在一定适线准则下，求解与经验频率点据拟合最优的理论频率曲线的统计参数，

借助理论频率曲线推求相应频率及特征值。

B.0.3 图解适线法应包括经验频率计算，理论频率曲线线型选取，统计参数计算和频率

曲线拟合等内容，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B.0.3.1 经验频率计算应满足下列要求:

(1)连序系列，将 n 年水文特征值系列作为独立随机抽取的 n 项连序数据系列，采用

下式计算确定该水文特征值的经验频率:

P_- = 一些丁 .m = 1.2…n 
n + 1 

(B. 0.3-1) 

式中 Pm →一一水文特征值的经验频率;

m-一一计算系列由大到小的排列序号;

n 一一计算系列的总项数，即年数。

(2)不连序系列，如果设计地点除具有 n 年观测资料系列外，还通过调查考证途径，

在调查考证期 N年中，能够调查到为首的 α 项最大的水文特征值，若其中有 l 个特大值是

发生在 n 项连序系列中，这类不连序水文系列中 α 个特大水文特征值经验频率 PM 根据

调查考证期 N年，按式(B. 0.3-2) 计算 ;n -[个连序系列经验频率 Pm 则按在 n 项中序号

m ，并考虑在 N年中调查得到的 α 项特大值，按式(B. 0.3-3) 计算。

PM = 一些 ,M = 1 ， 2...α 
N + 1 

(B. 0.3-2) 

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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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二 J+(1 一 卜型工Lm =(l+l) , (l+2) … n 
N + 1 飞 N+ Il n-l+l'

PM一一不连序系列中 α 个特大值经验频率;

M 不连序系列由大到小的排列序号;

N一一调查考证期(年) ; 

α一一不连序系列特大水文特征值的项数;

m一一连序系列计算系列由大到小的排列序号;

l一一不连序系列中特大值发生在连序系列中的项数;

n 一一连序系列的总项数，即年数。

B.0.3.2 理论频率曲线的线型可采用皮尔逊皿型曲线。特殊情况下，经分析论证后，

也可采用其他线型。

B.0.3.3 频率曲线的统计参数 X 、 C" 和 C 可采用矩法求得，并作为适线的初估值，统

计参数的计算应满足下列要求:

(1)连序系列频率曲线统计参数按下列公式计算:

(B. 0.3-3) 

式中

主 =15xv
ni 二 l

(B.0.3-4) 

(B.0.3-5) 
一
扪
-
-
r

x
t
二

/
飞

-
n

n

三
叫
←
(

一


fu 

(B. 0.3-6) 
n 三 (Xi _X)3 

C = --' 一句句
(n-l)(n-2)X'C~ 

X 一一统计计算系列的平均值;

xz 一一连序系列内水文特征值;

n 一一水文计算系列的总项数，即年数;

飞一一离差系数;

Cs 一一偏态系数。
(2) 不连续系列，如调查考证期 N年中已查明为首的特大水文特征值为 α 个，其中有

l 个发生在 n 项连序系列内，则频率曲线的统计参数按下列公式计算:

式中

主= ~J 江+伫!f- Ï X; 1 
lV lj = l' n - l i = 1 + 1 . J 

(B. 0.3-7) 

(B.0.3-8) 」一[三(皂 _X)2 + 旦当[三 (Xi _X)2 ] N - 1 L j~l '~-J ~- / . n -l L i =1+ 1 
c=l 

X 

(B.0.3-9) 
NI 三(反 _X)2 + 伫吐 (X; 一支)21

Lí n-[i=l+l c= _L 且』

(N - 1 ) (N - 2 ) X3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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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X一一统计计算系列的平均值;

N-一一调查考证期(年) ; 

α一一不连序系列特大水文特征值的项数;

Xj 一一水文特大值变量(j = 1 ， 2…α) ; 

n 一一连序系列的总项数，即年数;

l-一不连序系列中特大值发生在连序系列中的项数;

Xi 一一一连序系列内水文特征值变量 ， i = (l+1),(l +2) …n; 

Cv 一一离差系数;
cs-一偏态系数 O

B. O. 3. 4 频率曲线拟合应满足下列要求:

附录 B 频率分析法

(1)根据 C，值从皮尔逊m型频率曲线的数值表中查得不同频率P 的离均系数冉，按

式(B. O. 3-10) 分别计算不同频率的相应水文特征值，并在几率格纸上点绘成理论频率

曲线:

Xp = X (1 + φpCv ) 

式中 Xp 一-理论频率对应的水文特征值;

X→一统计计算系列的平均值;

φp 某一频率的离均系数;

Cv 一一-离差系数;

(B. O.3- 1O) 

(2) 确定频率曲线时 ， X 采用式(B. O.3-4) 或式(B. O.3-7) 计算值确定 ， Cv 参照邻近

站水文特征值频率分析成果，以假定 C 为 C 的倍比值作为初试值，根据理论频率曲线与

经验频率点据的配合情况，通过经验判断调整 C 、 C 等参数，直至选定一条与经验点据

拟合良好的频率曲线;

(3) 绘制频率曲线时，根据点群趋势，使曲线尽量通过点群中心，即位于曲线下、上的

点数或总离差约略相等;

(4)在不能兼顾曲线首尾时，高值配线主要考虑中上部分较大水文特征值的点据，对

于尾部点据允许放宽;分析低值时，重点放在较小的点据部分;

(5) 当调查获取的水文特征值和经验频率误差较大，且有一定的变动范围，适线时使

曲线尽量靠近精度较高的实测资料点据;

(6) 当个别特大水文特征值误差相对较大时，避免通过这些点据而脱离点群趋势来

定线，同时避免偏离大的水文特征值点据过远;

(7) 考虑与相邻近站点统计参数的相似性，必要时作适当的调整。

B.0.4 水位频率计算时，水位统计参数 X 、 C 的数值应考虑水位计算基面的影响，宜取

最低水位作为基面进行频率计算，对于大、中型山区河流也可采用略低于系列中最低水位

作为计算基面。当采用计算基面算得的设计值皂，在绘制频率曲线时，应对计算基面与

水位基面增加或减去一常数缸 。计算系列增、减常数 8x 后的统计参数的变化可参见表

B. O.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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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系列增、;咸常数 àx 与统计参数的关系 表B. O.4

统计参数 x + ð.x x - ð.x 

均值 X XX+ t.x = X + ð.x XX- t.X = X - ,1x 

均方差 σ σX+ å< σz σX-ß:t σz 

离差系数 C，
X 

C,(X+ å<) X+ ,1z 叫 x)
X 

C,(x- t.dX- ð.z v(x) 

偏态系数 C， C,(X+ å<) = c,(x) C,(,-t.x) = c,(x) 

B. 0.5 绘制皮尔逊皿型曲线负偏态线型时，当C. <0，可利用曲线对称特性，查用正偏曲

线 φ 值函数表，以中心(0 ，50% )点进行对称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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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相关分析法

附录 C 相关分析法

C.l 一般规定

C. 1. 1 相关分析按相关的水文因素的多少可分为简单相关和复相关。按相关的水文因

素的关系又可分为直线相关和曲线相关。

C. 1. 2 相关分析宜包括下列内容:

(1)根据相关因素对应的数据样本，计算相关系数或点绘对应点据，判断相关的密切

程度;

(2) 确定因素之间的数量关系，建立相关线或回归方程;

(3) 根据自变因素的值，预报或延长、插补倚变因素的值，并对该值进行误差分析。

C. 2 图解法

C. 2.1 当两个对应的水文因素之间关系较为密切时，可采用图解法确定相关关系 O 图

解法宜按下列步骤进行:

(1)将相应的水文因素的资料点绘在直角坐标纸上，得到若干个相关点据;

(2)按点据分布趋势，通过点群中心目估一条相关直线或曲线，使点据均匀分布在相

关线的两侧;

(3) 根据一个水文因素的确定值，利用相关线及延长线，确定另一个水文因素的值;

(4)相关线与点据的误差在图上直接测读。

C. 2.2 当两个对应水文因素是幕函数或指数函数型曲线相关时，可将对应点据绘于单

对数或双对数纸上，使相关曲线变为相关直线。

C. 2.3 当对应的水文因素是复相关时，可各用一个自变因素和倚变因素为纵、横坐标，

其他自变因素作为参数点绘相关线图。

C.3 分析法

C. 3.1 判断对应的水文要素之间关系的密切程度以及相关线的误差，可采用分析法。

分析时应通过对水文要素样本数据的统计计算，建立要素之间的回归方程，并进行误差

分析。

C.3.2 根据对应的水文要素的多少及其之间的关系，可分别采用简单线性相关、简单曲

线相关和线性复相关等方法。

C. 3.3 对于两个水文要素 :X 和 y ，具有 n 个对应的数据样本时，可采用简单线性相关分

析法，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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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3. 3.1 Y 倚 x 的回归直线方程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Y-Y 二 R内 (x - x) 

χ1 三χF
n 

y=1三 Yi

Rv/χ= 些主r
Jσ'X 

σy=ftlt)2 

σχ=户口)2
三(冉一日 (y， - y) 

J三 ( xi 一玉 )2 立 (Yi-y)2

式中 Y ， X 、 7 、豆一一水文要素及其平均值;

n一一一水文要素样本数;

矶、 Yi 一一水文要素样本;

Ry/ x 水文要素 y 倚水文要素 x 的回归系数;

吼一一水文要素 χ 样本的均方差;

风一一水文要素 y 样本的均方差;

r 水文要素 x 和水文要素 y 之间的相关系数。

(C.3.3-1) 

(C. 3.3-2) 

(C.3.3-3) 

(C.3.3-4) 

(C.3.3-5) 

(C.3.3-6) 

(C. 3.3-7) 

C. 3. 3. 2 根据第 C.3.3.1 款的计算结果，应对要素 x 和 y 作出下列相关分析:

(1)当 r=l 时 ， X 与 y 为完全相关，或为函数关系;当 r=O 时 ， X 与 y 为零相关;当 0<

r<l 时，值越大 ， X 与 y 的相关程度越密切;

(2) 用 x 和 y 的均方误差来分析回归线的误差，根据误差理论，当落于 y +Sy 与 y -57 

之间的点据占样本全部点据的 68.3% ，落于 y +35y 与 y-35y 之间的点据占样本全部点

据的 99.7% ，称 5y 为对应点据的一般范围 ， 35y 则为极限范围。均方误差旦和皂，分别按
式(C.3.3-8) 和式(C.3.3-9) 计算;

5x σχ 占三? (C.3.3-8) 

Sy=σy /1丁7 (C.3.3θ) 
式中 乱、Sγ一一水文要素 X ，y 样本的均方误差;

矶、吼一一水文要素 x 、y 样本的均方差;

r一一水文要素 χ 和水文要素 y 之间的相关系数;

(3) 当用相关系数的几率误差 E 分析相关系数的抽样误差时，样本总体相关系数 r

落在 r 一旦与 r +Ey 之间的几率为 50% ，落在 r-4EY 与 r +4Ey 之间的几率为 99.3% ，相

关系数的几率误差按下列公式计算:

Er = 0.6745σr (C.3.3- 1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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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 气乒 (C.3.3- 1l) 
代 n

式中 Er 一一相关系数的几率误差:

σr 一一相关系数均方差;

r 水文要素 x 和水文要素 y 之间的相关系数;

n一一水文要素样本数;

(4) 进行相关系数的显著性检验。

C.3.4 当两个对应的水文要素为曲线相关时，可采用多项式形式的回归方程进行曲线
拟合，通过数学代换转化进行相关分析。

C.3.5 当对应的水文要素为复相关时，可建立多元回归方程进行相关分析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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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综合历时曲线法

D.O.l 综合历时曲线应按统计年份中水文要素的日平均特征值绘制。

D. O. 2 综合历时曲线可按下列步骤统计绘制:

(1)根据资料统计年份中水文要素日平均最高和最低值的差值，将特征值分为若干

级，并统计得逐日平均特征值在不同级别中出现的次数;

(2) 由高至低逐级进行累积出现次数的统计，进行各级别的保证率计算，保证率为多

年逐日平均特征值各级别相应的累积出现次数除以总次数，并以百分数表示;

(3) 以水文要素为纵坐标、保证率为横坐标，在方格纸上把各保证率值点绘于相应于

各级别的下限处，连各点即成水文要素综合历时曲线O

D.0.3 水位综合历时曲线列表统计时，高、低水位分级宜取 5 - lOcm ，中水位分级宜

取 20cm 。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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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保证率频率法

E. 0.1 保证率频率法计算可按下列步骤进行:

(1)将每年逐日平均水位或流量资料，按综合历时曲线法分别绘制各年的日平均水

位或流量历时曲线，绘制方法见附录 D;

(2) 根据工程要求的设计标准，确定保证率;

(3) 根据工程设计标准所定的保证率，分别从各年的历时曲线上，选取各年相应该保

证率的水位或流量值;

(4)将选取的水位或流量作为水文特征变量组成系列，按附录 B 进行频率计算;

(5)根据工程设计标准所要求的重现期，从频率曲线中查得相应的设计水位或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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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风浪要素与波浪爬高计算

风浪要素计算

F. 1. 1 天然河流、湖泊和水库等水域风浪要素的计算，可根据已知风速、平均水深和风

区长度，按式(F. 1. 1- 1)、式 (F. 1. 1-2) 和式 (F. 1. 1-3) 计算确定风浪平均波高、平均波周

期和平均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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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9(言) (F. 1. 1-2) 

r.2τd L = gl th L~a 
2τ L 

g一一重力加速度(mls2) ; 

H一一风浪平均波高(m) ; 

W 计算水域设计水位以上 10m 高度处、lOmin 平均风速(mls) ; 

d一一-计算水域平均水深(m) ; 

D一一风区长度(m) ; 

T一一平均波周期( s) ; 

L 一一平均波长( m) 。

风浪不同累积频率的波高与平均波高间的换算关系可按表 F. 1. 2 确定。

不同累积频率波高换算 表 F. 1. 2 

(F. 1. 1-3) 

式中

F. 1. 2 

F(% ) H/d 0.1 2 3 4 5 10 13 20 50 

0.0 2.97 2.42 2.23 2. II 2.02 1. 95 1. 71 1. 61 1. 43 。.94

0.1 2.70 2.26 2.09 2.00 1. 92 1. 86 1. 65 1. 56 1. 41 0.96 

0.2 Hf 
2.46 2.09 1. 96 1. 88 1. 81 1. 76 1. 59 1. 51 1. 37 0.98 

0.3 H 2.23 1. 93 1. 82 1. 76 1. 70 1. 66 1. 52 1. 45 1. 34 1. 00 

0.4 2.01 1. 78 1. 69 1. 64 1. 60 1. 56 1. 44 1. 39 1. 30 1. 01 

0.5 1. 80 1. 63 1. 56 1. 52 1. 49 1. 46 1. 37 1. 33 1. 25 1. 01 

注 :H 为平均波高 ， d 为平均水深 ， F 为累积频率 ， Hf 为累积频率的波高。

F. 1. 3 风况的确定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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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1. 3.1 风向可分 8 个或 16 个方位角，相邻 22.5 0方位风速值可近视为同一方向风

速值。风向与波向可近似作为同一方向 O
F. 1. 3.2 计算风浪的风速应采用水面上 10m 高度处、lOmin 平均风速。实测某一高度

处的风速时，可按下式换算:

W=k_W 

式中 W一一水面上 10m 高度处的风速(mls);

k:一一高度换算系数，可按表 F. 1. 3 选取;

W 离水面高度 z 处时由 ~tl风仪1Ý1tl得的风速。

高度换算系数

z( m) 

k 

(F. 1. 3- 1) 

表 F. 1. 3 

F. 1. 3.3 天然河流、水库、湖泊等水域的风区长度，当计算点的水域比较开阔时，可采

用自计算点到对岸的距离。当沿风向两侧水域狭窄或水域不规则时，应考虑水域形状的

影响，风区长度可采用等效风区长度。等效风区长度可按下述方法计算:

(1)等效风区长度计算公式

式中 De--等效风区长度(m) ; 

工D，eotα，
"ιι ， i=O ， :t l ,:t 2… 
) cosαt 

Di一一计算点沿主风向两侧划分的射线到水域边界的距离(m) ; 

(F. 1. 3-2) 

αt 第 i 条射线与主射线的夹角( 0) ; 

(2) 在水域平面图(见图 F. 1. 3) 上确定 DE 和矶的

步骤为:从计算点 A 逆主风向作主射线，与水域边界交

点的距离为 Do( α。 =00 ) ，再在主射线的两侧各 45 0范围

内，每隔 7.5 0作若干条侧射线，与水域边界交点到 A 点

的距离为矶，两侧射线与主射线间的夹角为 αi (u i = i x 

7.5 0 )0 一般取 i=O ， :t l ,:t 2…:t 6 ，即 l αi 1::::; 45 0 ，或采

用其他间隔。

~\/ 

F. 1. 4 当风区内水深大致均匀时，可取主风向上的平

均水深计算风浪要素。当水深沿风向变化较大时，宜将

水域分成几段计算风浪要素。分段计算风浪要素的方

法，可按现行行业标准《海港水文规范)) (JTJ 213) 的有

关规定执行。

F.2 波浪爬高计算

主射线

吧?。

罔 F. l. 3 等效风仄长度计算示意罔

F.2.1 当斜坡坡率为 1 -5 、护岸前水深为1. 5-5.0 倍波高、护岸前底坡小于等于 1: 50 

时，风直接作用下，斜坡式护岸上的波浪爬高可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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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 =KIl KwRIHI% (F.2.1) 

式中 RI%一一累积频率为 1% 的波浪爬高(m) ，从静水位起算，向上为正;

KIl一一斜坡护面结构型式有关的糙渗系数，见表 F.2.1-1;

K，ι一一风速系数，见表 F.2.1-2;

RI一-KIl = 1 ，波高为 1m 时的波浪爬高(m) ; 

HI%一一累积频率为 1% 的波高(m) 0 

糙渗系数 表 F. 2. 1-1 

护面结构型式 K" 

整片)'é滑不透水护面(沥青:昆凝土)

1昆凝土及j昆凝土板护面

草皮护面

砌石护面

块石(抛填两层，不透水基础，安放一层)

块石(抛填二层，透水基础)

ω
 

0.90 

0.85 -0.90 

0.75 -0.80 

0.60 -0.65 

0.50 -0.55 

凤速系数 表 F.2.1-2

W/C 三三 1 2 3 4 三，， 5

Kw 
AV l 

。
υ

l l 
1. 18 1. 24 1. 28 

注 :W 为风速， C 为波速。

F.2.2 式(F.2.1) 中的 RI 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RI = K1th(0. 432M) + [(R1)m - K2 JR(M) 

M 二工iι_\ 0 勺，与纠 -0.5
m 飞 HI%' γ L , 
K, . 2τdr. 4τd/L 1 (R 1 L = ':3 th L-:,"ur 1 + . ;-r:a/'~T' 1 

I / m 2 .-- L L. . sh ( 4τd/L) J 

(F.2.2-1) 

(F.2.2-2) 

(F.2.2-3) 

R(M) = 1. 09M3 . 32 exp( 一1. 25M) 

式中 RI一一凡 =1 、波高为 1m 时的波浪爬高(m) ; 

KI 、民、几一一系数，取 KI = 1. 24 ，具= 1. 029 ，凡 =4.98;

M一一与斜坡坡率有关的系数;

m一一斜坡坡率;

(R1 ) m 一一相应于某一水深波长比时的波浪爬高最大值(m) ; 

d一一水深(m) ; 

L一一波长(m) ; 

R(M) 一一一爬高函数。

F.2.3 其他累积频率的波浪爬高可按累积频率为 1% 的波浪爬高乘以表 F.2.3 中的换

算系数计算。

(F.2.2-4) 

32 



附录 F 风浪要素与波浪爬高计算

累积频率 F(% ) 

换算系数 KF

换算系数 表 F.2.3

50 

0.47 

注:①F=4% 和 F = 13.7% 的波浪爬高，分别相当于将不规则的波浪爬高按大小排列时，其中最大的 1110 和 1/3

部分波浪爬高平均值;

②在静水位上、下半个波高内设置债台，债台宽度为(0.5 -2)H 时，波浪爬高 R 可相应地减少 10% -15% 。

F.3 凤窒水面高度计算

F.3.1 有限风区情况下，风塞水面高度可按下式计算:

式中 「一一计算点的风塞水面高度(m) ; 

KW2 D 
2gd cosp 

K一一综合摩阻系数，取 K=3.6 xl0-6
; 

W一一计算点水面以上 10m 高度处、lOmin 的平均风速(mls);

D一一风区长度(m) ; 

g一一重力加速度(mls2) ; 

d一一计算水域的平均水深(m) ; 

β 一一风向与岸线的法线夹角( 0) 0 

(F.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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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G 本规范用词用话说明

G.0.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的用词用语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

反面词采用"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府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

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

反面词采用"不宜"。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O

G.0.2 条文中指定应按其他有关标准、规范执行时，写法为"应符合……的有关规定"或

"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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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

1 总则

1. 0.3 本条巾的"国家现行有关标准"主要有《内河通航标准~(GB50139) 、《河港工程

总体设计规范~ (JTJ 212) 、《船闸总体设计规范~ (JTJ 305) 、《疏泼工程技术规范》

(Jη319) 、《内河航道维护技术规范~ (JTJ 287) 、《海港水文规范~ (JTJ 213) 、《水运工程

测量规范~(JTJ203)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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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本条包括我国不同地区、不同条件、不同类型的内河水运工程设计的水文计算内

容。工程所在地点的自然地理、水文气象和人类活动等条件不同，每项T程设计要求也有

差异，并非每项工程都需求全。

3.0.3 资料系列的可靠性、一致性和代表性，是水文计算时对基本资料的共同要求。

资料系列的可靠性是水文计算成果精度的重要保证，在进行水文计算时应复核所用

资料，以保证资料准确可靠。

近期人类活动频繁已引起航道与港口设计水位的变化，尤其是枢纽下游河道下切、河

道中大量挖沙，引起相同流量下的水位下降更为突出，水文站或水位站的水文观测资料也

不例外，直接影响着资料系列的代表性、一致性。所以，代表性、一致性、可靠性分析尤其

重要。

3.0.5 水文要素在各历时之间或在上、下游及邻近地区有一定变化规律，据此综合分析、

多方检查，论证计算参数和采用成果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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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本资料

4.2 水文、气象、冰情调查

4.2.1 水位资料的收集关系到基本站设计水位的推求也关系到工程河段设计水位的推

求。结合各地的I程实践经验，对原规范收集水位资料的内容作了调整和补充，新增了基

本站水文计算分析要求的瞬时水位过程观测资料和工程河段水位实测资料和历史洪枯水

调查资料的收集内容。

基本站是指T牛程河段及其上下游水文站、水位站、专用站和本工程所设立的临时水

位站。

第 4.2. 1. 2 款对原规范收集流量资料的内容作了调整和补充，新增了基本站水文计

算分析要求的瞬时流量资料和工程河段实测流量资料的收集内容。

特征水位和特征流量是指水位站、水文站或专用站已统计的年最大、最小水位或流

量、年平均水位或流量等。

第 4.2. 1. 3 款删去原规范规定收集工程河段河床地质资料的有关内容，增加了进行

T程河段实测泥沙资料的规定O

第 4.2. 1. 6 款为新增条文。它是为工程河段水文资料短缺时移用基本站资料推求其

设计水位的一项不可或缺的工作内容O

4.3 水文观测

4.3.3 原规范对工程河段水面水流流迹线观测未作规定，经调查此资料对航道与港口工

程设计有重要作用。因此，修编时增加有关内容。

4.4 资料整理及统计分析

4.4.1 原规范对邻近水文站未作界定，也未包括专用站，为了使邻近水文站或专用站所

指更加明确，本条文修改时，在邻近水文站或专用站前增加了"工程河段上下游"的内容，

对邻近水文站或专用站做出了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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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设计水位

5.1 一般规定

5. 1. 1 鉴于人类活动和自然因素的影响，对确定设计水位所用水位、流量资料取用年限

做出的规定。

本条所指的人类活动主要包括:

(1)影响流域内气候、地理条件和引起河道水文要素变化的所有人类生产活动;

(2) 流域内已建、在建和拟建的水利、水电、水运工程。例如:水利水电、航运渠化枢

纽，调水与引水工程，大、中型取排水下今程，河道疏泼、挖沙， 11伍河、跨河建筑物，水土保持，

航道整治工程等。

5. 1. 2 在《内河通航标准~ ( GB 50139-2004 )基础上新增的规定。某些河段因受人类活

动或自然因素的影响，河床地形变化很大，引起水位(特别是枯水位)持续变化，若采用水

位资料系列推算确定基本站设计水位(特别是设计低水位) ，将有明显的误差，因而需采

用以流量资料为依据作统计分析，确定出基本站设计流量，然后再根据当时水位流量关系

推算出设计水位。

5. 1. 4 设计水位确定后不能保证长期合理使用，一旦水文条件发生明显变化，需做出相

应调整。

5.2 航道设计通航水位

5.2.1 对天然河流航道设计最高通航水位内容在原规范的基础上，调整和补充了相关

规定。

(1)根据《内河通航标准~ ( GB 50139-2004 )第 6. 1. 2 条规定，将山区性河流N级和

V级航道的洪水重现期从 5 年改为 5 -3 年，本次修订也相应作了修改。特殊情况是指河

道洪枯水位差特别大，洪峰陡涨陡落、历时很短的山区河流，刚起步建设低等级航道。

(2)潮沙影响明显河段是指多年月平均潮位年变幅小于或等于多年平均潮差的

河段。

5.2.2 天然河流航道设计最低通航水位内容在原规范的基础上，调整和补充了相关

规定。

(1)表 5.2.2-1 所列的多年历时保证率是统计年限内高于和等于某一水位(流量)的

天数占总天数的百分比，按表 5.2.2-1 规定的保证率可在综合历时曲线上确定设计最低

通航水位(流量)。特殊情况下山仄性河流v- 四级航道，是指刚起步建设的区间性v

VII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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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2-2 所列年保证率是统计年限中各年内高于和等于某一水位(流量)的天数占

全年天数的百分比。各年该保证率的水位(流量)实际上都是一个特征水位(流量) ，用其

进行频率计算，按表列重现期可确定设计最低通航水位(流量)。

(2) 受潮沙影响河段有明显和不明显的区别，主要取决于月平均潮位年变幅多年平

均值 ~Zl 与多年平均潮差 ~Z2 之比。表 5.2.2-3 中，常年潮流段是指 ~Z/~Z2 < 1 ，即潮

沙影响明显河段;季节性潮流段是指 ~Z1 / ~Z2 = 1 - 5 ;常年径流段是指 ~Z/~Z2 >5 ， 即

潮沙影响不明显河段。常年潮流段下游是河口海滨段，常年径流段上游是不受潮沙影响

的河流段。月平均潮位年变幅多年平均值 ~Zl 一般按下式计算:

式中 n一一一统计年数;

~Zl 二 l~(Z'l 一 ι)
ni 二 i

Zil - 统计年内某年最高月平均潮位(m) ; 

Zi2一一统计年内某年最低月平均潮位(m) 0 

(3) 受潮沙影响明显的河口段航道，往往利用潮位上涨时段，增加通航历时。乘潮水

位计算方法是先确定设计船舶通过浅段持续历时，在潮位过程线上取各次潮该持续历时

的潮位值，然后进行累积频率分析，最后确定满足设计船舶通过所需相应保证率的潮位。

5.2.3 在原规范相关内容的基础上，针对河网航道按开敞和设闸情况，分别作了规定。

运输特别繁忙的河网航道，主要是指长江和珠江下游地区，如江苏、上海、浙江和广东等省

市河网中的各等级航道。

5.2.4 湖泊航道设计最高通航水位的确定，受多种因素制约，主要与湖泊航线等级和防

洪限制水位密切相关，需进行综合比较、权衡考虑。湖泊防洪水位高，设计最高通航水位

也可提高，但人湖河口需建排涝闸及船闸，既增加工程投资，又影响航运效益;湖泊防洪水

位低，惦j洪能力弱，但河口开畅，航运投资少。

湖泊航道设计最低通航水位的确定与湖泊特征有关。如都阳湖、太湖和巢湖等为大

面积水域的湖泊;洞庭湖经多年淤积、围垦，形成洪水一片、枯水归槽的河湖两相湖泊。

5.2.5 在原规范相关内容的基础上，针对运河航道按开敞和设闸情况，分别作了规定。

运输特别繁忙的运河航道主要是指长江和珠江下游地区，如江苏、上海、浙江和广东等省

市的运河各等级航道O

5.2.7 ,5.2.8 在原规范相关内容的基础上，本次修订进行了调整和改写，与《内河通航

标准~ ( GB 50139-2004 )第 6.4.4 条~第 6.4.5 条相符。

原规范按枢纽有调节能力和无调节能力两种不同情况规定枢纽上下游河段设计通航

水位的确定，本次修订综合考虑了这两种情况的特征水位，不再对枢纽作区分，而是分别

针对枢纽上下游河段规定了设计通航水位的确定方法。

设计挡水位指在缺乏调节能力的航运枢纽上，为改善渠化河段通航条件，规定枢纽建

筑物在坝前可以正常挡御的水位。

枢纽上游河段是指枢纽常年回水区和变动回水区河段。其设计通航水位的确定，与

坝前水位与相应入库流量有关，需根据洪水和径流调节成果，按本规范规定的洪水重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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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保证率选取设计流量，进行坝前特征水位与相应入库流量不同组合情况下的回水计算，

以可能出现的最高(低)水位作为设计最高(低)通航水位。

枢纽下游河段是指因受枢纽影响河床和水位流量关系发生明显变化的河段。其设计

通航水位的确定，受河床冲淤影响较大，也与枢纽下泄流量过程密切相关。

5.2.9 由于枢纽上下游河段情况复杂，设计通航水位的影响因素很多，往往推算结果与

实际有差别。关于实测资料，有三种情况，一是枢纽建成较早，库区己有较长水文观测资

半斗;二是枢纽已建成，库区有一定的水文观测资料，但资料系列较短;三是全无资料O 故新

增本规定，以实测资料验证和调整设计通航水位。

5.3 枢纽通航建筑物上下游设计通航水位

5.3.2 ,5.3.3 枢纽通航建筑物上下游设计通航水位，分别是指上引航道与上闸首连接处

和下引航道与下闸首连接处的设计通航水位。同第 5.2.6 条和第 5.2.7 条，不再对枢纽

作区分，而是分别针对枢纽上下游规定了设计通航水位的确定方法。

第 5.3.2 条规定的枢纽通航建筑物设计最高通航水位的重现期上限均高于同级航道

重现期上限。其原因是:对于通航建筑物，当水位超过设计最高通航水位时，受枢纽建筑

物布置和结构方面的限制，往往意味着通航建筑物停止运行，船舶或船队随之中断航行;

而对于航道，当水位超过设计最高通航水位时，受水上过河建筑物净高等因素的影响，代

表船舶或船队虽不能正常通航，但较小船舶或船队尚能继续通航。使水运繁忙的通航枢

纽保持较好的通航条件，规定枢纽通航建筑物设计最高通航水位具有比航道更高的洪水

重现期是必要的O

原规范规定通航建筑物以坝址水文资料为依据本次修订对通航建筑物与枢纽其他

档水建筑物不在同一档水前沿，通航建筑物设计通航水位应根据枢纽布置作相应调整作

了补充规定O

枢纽下游有梯级衔接时的设计最低通航水位确定，需考虑两梯级间的水面比降，原规

范未作规定，本次修订作出相应规定。

5.3.4 感潮河段通航建筑物大多为船闸，一般与挡潮闸或节制闸、抽水站组成枢纽。其

上游为内河或运河，下游为潮沙河段，如江苏北部沿海河道和长江、珠江下游支流土的船

闸均属此类通航建筑物。此类船闸设计通航水位需考虑各建筑物运行之间的影响。

5.3.5 、5.3.6 通湖河流和运河一般处于河网地区，河湖交汇处和运河上也常建通航建筑

物，并与节制闸、抽水站组成枢纽。河湖之间和各河道之间相互影响很大，如长江与湘江、

赣江等支流来水过程不同，有时长江来水人洞庭湖、都阳湖后对湘江、赣江水流产生顶托，

严重时可产生倒流;又如太湖、洪泽湖地区的运河河网各河流与湖泊及相互之间影响也

较大，往往需考虑河湖彼此间的影响 O

5.4 港口设计水位

5.4.2 在原规范相关内容的基础上，进行了调整和改写，同样按受潮沙影响程度对天然

河流进行区分，其中规定与现行国家标准《河港工程设计规范)) (GB 50192-93) 和现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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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标准《海港水文规范)) (JTJ 213-98) 、《通航海轮桥梁通航标准)) (JTJ 311-97) 相符。

5.4.3 ,5.4.4 两条的依据为国家现行标准《内河通航标准~ (GB 50139-2004) 和《河港

工程总体设计规范~(Jη212-20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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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水流与泥沙

6.1 一般规定

6. 1. 2 模拟方法包括物理模型试验和数值模拟计算，根据工程要求和工程技术的复杂性

选定。

6.2 水流

6.2.3 进行航道工程施工期及保修期的监测、分析，对及时修改工程设计、了解工程整体

效果，以及工程对上、下游河段输水、输沙和河床变形等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6.2.7 港口建筑物前沿特征流速是用于计算建筑物水流作用力的;码头前沿特征流速是

用于确定靠泊流速的。

6.3 泥沙

6.3.4 本条中所列的泥沙淤积类型及其分析研究内容是总结我国现有通航建筑物泥沙

淤积存在的问题而得出的结果。

通航建筑物引航道类似于天然盲肠河道或挖人式港池，对于这种河道的泥沙淤积基

本规律，目前虽有一些经验公式可供计算，但尚欠成熟。通常根据工程的具体情况分析判

断或进行模拟研究。

引航道口门区的回流主要是指有口门外河道动水与引航道内相对静水的摩擦、分离

而引起的回流。影响回流的范围和强度的主要因素有:口门外主流的大小及分布、引航道

与主流的交角、口门的平面布置型式等。泥沙淤积量及其分布取决于回流的范围、强度以

及主流中的含沙量。处于感潮河段的引航道口门区，由于平潮时主流流速较小(甚至为

零) ，此时口门区不存在回流，因而需考虑回流淤积的产生条件和持续时间。

引航道内异重流是指口门回流区含沙浑水与引航道内静水区的清水存在重度差造成

的分层相对流动。其形成主要取决于主流含沙量以及引航道内的水流流态。当寻|航道内

的水流流动时，如船闸输水或引客水人引航道、感j朝河段开通闸运行以及涨落潮等情况，

均可使引航道内的水流缓缓流动，则不易形成异重流。

引航道及口门区的缓流或往复流是指由通航建筑物灌、泄水或由口门外主流涨落较

快(如洪峰水位陡涨、感潮河段水位波动等)而引起的水流缓慢流动。这种缓流或往复流

形成时流速较大，当流动的浑水转为静水时，因挟沙能力锐减，使其携带的泥沙在引航道

及口门区形成淤积。这种非恒定流泥沙淤积，取决于缓流的流速及其过程，其主要影响因

素有通航建筑物的运行方式，如灌、泄水时间及过程，口门外主流汛期洪峰水位变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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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感潮河段还与口门外主流的涨落潮特征以及开通闸运行情况有关。

处于弯道凸岸的引航道口门区泥沙淤积是指由口门外主流弯道横向环流形成的泥沙

淤积。它主要与通航建筑物引航道的布置型式和所在主流河道的水流泥沙运动和河床演

变有关。

闸室内的局部泥沙淤积是指由船闸灌、泄水时所形成局部流态造成的泥沙淤积，其主

要与闸室灌、泄水的方式与过程有关O

6.3.6 感潮河段由于受到潮沙非恒定流作用，水流挟沙能力在潮周期内变化，水体悬浮

泥沙颗粒比较细，在盐、淡水混合作用下，絮凝作用显著增强，絮凝后的泥沙沉速往往是单

颗粒的几倍至几十倍，快速落淤后易形成浮泥，其密度一般在1. 05 - 1. 25kg/旷，具有明

显的非牛顿流体的流变特性，是河口泥沙运动的一种特殊形式，也是河口泥沙淤积的重要

因素。

6.3.7 有浮泥存在的河段，当河道临底流速大于浮泥扬动流速时，浮泥面层可被水流挟

带悬浮。当河底切应力大于浮泥的l临界切应力时，浮泥层发生整体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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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波浪与潮流

7.1 一般规定

7. 1. 2 对船行波影响比较明显的河段进行了量化，即船行波岸边最大波高 Hm 二~30cm 为

影响比较明显。船行波对岸坡的破坏与船行波波高、波浪爬高等特征值，以及航道断面尺

度、船型、航速等有关，根据国内外船行波现场观测资料，当船行波岸边最大波高小于

30cm 时，对各种形式的岸坡影响均较小。

7.3 潮流

7.3.2 本条为新增加条文。

原规范中未对潮流观测及观测资料的整理分析、潮流特征值的计算等做出明确规定。

7.3.3 本条为新增加条文。

在感潮?可段内不同区段的水流特性有明显区别，直接影响泥沙运动，表现在:

(1)在潮流界和潮区界之间，仅有水位升降现象，不存在指向上游的涨潮流;

(2) 在潮流界以下，潮流一般呈往复形式，受下泄径流的影响，落潮流增强;

(3) 在盐水界和潮流界范围内存在不同类型的盐淡水混合，形成密度环流，存在滞

流点。

由于受上游径流来量变化、河道地形变化等因素的影响，潮区界、潮流界和咸水界的

位置常是变动的，需要了解其大致变动范围"三界"的位置可通过基本站水文资料的分

析确定，但由于其变动较大，基本站资料不足时需通过水文观测分析确定O 在强烈人类活

动影响下，会导致上游径流来量、河道地形等发生较大的变化，使得"三界"的位置与历史

相比发生较大变化，从而使得感潮河段的范围发生变化，因此，还规定对"三界"历史变化

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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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枯水设计水面线的推算

A.O.2 不设临时水位站或临时水位站不够则难以推算长河段设计水面线，故修订时增

加此条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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